
本报亚东电（记者王莉 通讯员 杨鹏）为贯彻落
实从优待警工作要求，深化“暖心惠警”工作，进一步
提高队伍的凝聚力和战斗力，助推民警汲取更多健
康理疗知识，切实做到健康问题早预防、早发现、早
治疗，9 月 3 日，亚东出入境边防检查站邀请日喀则
市人民医院、日喀则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、日喀则市
医院感染质量管理与控制中心和上海市第十批医疗
人才“组团式”援藏工作队为亚东方向移民管理警察
开展免费健康义诊活动。

义诊期间，专家团队通过测量血压、解读报告、
健康咨询、针灸推拿、康复治疗等方式现场为民警提

供外科、内科、五官科和康复科疾病看诊咨询服务，
对民警反映的高血压、高血脂、心脏病、肺结节、颈椎
病、腰椎间盘突出和失眠等健康问题进行了专业解
答。同时，根据民警个人身体情况并结合高原特殊
地理环境，分别强调了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应该注意
的相关事项。

通过此次健康义诊进警营活动，让广大民警切
实感受到了组织的温暖，享受到了专业的诊疗服务，
在一定层面上保障了大家的身心健康，进一步鼓舞
了士气、凝聚了力量、振奋了警心，为广大民警积极
投身到移民管理工作中提供了坚强有力的保障。

本报日喀则电（记者 彭琦）近日，日
喀则首例破坏交通工具案经二审法院
审理维持原判，被告人南某犯破坏交通
工具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。

1 月 25 日凌晨 4 时许，被告人南某
在日喀则市定日县某茶馆饮酒后驾驶
一辆小型普通客车前往珠峰环保换乘
点送人。在途径河边停车场时，发现受
害人阿某轻型普通货车停放在该停车
场。南某为报复曾因琐事发生矛盾的
受害人阿某，从珠峰换乘点返回河边停
车场并徒手拉断受害人阿某汽车左右
后轮刹车油管后逃离案发现场。当日
凌晨 5 时许，受害人阿某驾驶该车辆行
驶时发现刹车失灵且系人为毁坏后报
案。经鉴定，受害人阿某车辆左右后轮
行车制动管路断裂，系人为所致；车辆
左右后轮行车制动管路断裂后，整车行
车制动效能将严重下降至完全丧失，存
在严重安全隐患。

6 月 7 日，定日县人民法院作出一
审判决。法庭审理认为，被告人南某为

报复他人，故意破坏他人汽车，足以使
汽车发生颠覆、毁坏危险，其行为已经
构成破坏交通工具罪，应予依法惩处。
公诉机关的指控罪名成立。公诉机关
对被告人南某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的量
刑建议适当，予以采纳，对被告人南某
适用缓刑的量刑建议不当，不予采纳。
根据犯罪事实、性质、情节和对社会的
危害程度，遂作出上述判决。被告人南
某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。2024 年 8
月 25 日，日喀则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
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

最后，法官提醒：法不容情，任何人
不管以何种手段何种理由，都不能故意
破坏他人交通工具，否则将受到法律的
制裁。本案中，被告人南某对法律的无
知，自以为徒手拉断他人汽车刹车油管
的行为只是出一口恶气，却严重的触犯
了刑律。法庭对被告人南某判处有期
徒刑三年，依法打击破坏交通工具犯罪
行为的同时，时刻提醒人们要知法学法
守法用法，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。

为进一步加强社区矫正对象的
教育管理，提升社区矫正工作质量，
近日，曲水镇司法所组织辖区内 3 名
社区矫正对象开展公益劳动和集中
学习教育活动。

活动中，司法所工作人员组织社
区矫正对象集中观看了《社区矫正法》

藏汉双语宣传视频，并详细介绍了社
区矫正的目的、意义、适用范围以及社
区矫正对象的权利和义务等内容。

学习结束后，组织社区矫正对象
在曲水镇大院内进行打扫卫生，增强
矫正对象的劳动观念、社会公德意识
和社会责任感。

本报察雅电（记者 王香香 通讯员 赵一檑）为进
一步强化师生安全意识，有效防范和减少校园安全事
故发生，8 月 31 日，察雅县公安局香堆派出所联合香
堆中心人民法庭走进香堆镇小学，开展法治宣讲进校
园主题宣传活动。

活动中，民警围绕《未成年人保护法》《预防未成
年人犯罪法》进行系统解读，同时为同学们科普交通
安全、校园霸凌防溺水等方面的知识，提高师生的安

全防范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,引导同学们正确运用
法律知识保护自己，共同携手创造和谐平安的校园
环境。

此次法治宣讲进校园活动受教育学校教职工、学
生共计 200 余人，不仅增强了师生的安全意识和法治
观念，并且对预防和减少青少年违法犯罪、增强青少
年法律意识和遵纪守法的自觉性，促进广大青少年学
生健康成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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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为援藏医生陈国庆为民警做针灸治疗。 本报记者 王莉 通讯员 杨鹏 摄

图为工作人员正在向师生宣传法律知识。 本报记者 王香香 通讯员 赵一檑 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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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为社区矫正对象在曲水镇大院内进行打扫卫生。
本报记者 格桑伦珠 摄

图为矫正对象正集中观看《社区矫正法》藏汉双语宣传视频。
本报记者 格桑伦珠 摄


